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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存款账户——一般条款 
 

注意： 

1. 除本文件所述各条款外，适用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任何村镇银行子公司（下称“本银行”）开立的所有

账户的“一般章则条款”亦适用于在本银行办理的所有通知存款。 

2. 在适用时，客户可指一人或一人以上。 

 

1. 在本银行办理通知存款的，同意下列条款。 

 

2. 本文件中所规定的通知存款是指存款人在存入款项时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本银行，约定支取存款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

人民币存款。 

 

3. 开立通知存款账户应遵守本银行有关币种、最低起存金额和最低支取金额的要求，且本银行可随时自主调整前述要求。目前，本银

行通知存款的最低起存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个人)，人民币五十万元(单位)；最低支取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个人)，人民币十万

元(单位)。 

 

4. 客户须按本银行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起存金额一次性将有关存款存入本行，并选择通知存款种类(即一天通知存款或七天通知存

款)。未经本银行同意，客户不得变更在通知存款存入时选择的通知存款种类。 

 
5. 每一笔通知存款可以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次提取。客户支取通知存款时，应至少按通知存款存入时约定的取款时需提前通知的时

间 (一天或七天) （以下简称“通知期限”）提前通知本银行，通知的格式应符合银行要求。若本银行收到客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载

有相同取款日的取款通知（无论客户作出该等通知的方式是否相同），除非该等通知中另有明确说明，本银行将执行所有该等取款通

知。所有的通知均须以本银行不时规定或采纳的方式作出，否则本银行有权拒绝按该通知行事。 

 

6. 除非本文件另有规定，通知存款每日按照当日的本银行挂牌公告的相应利率计算利息 ，在每季度末月的 20 日结息，若该日并非银

行工作日，则结息日顺延至下一个银行工作日，在结息日前销户的，其利息将计至销户之日（但不包括销户之日）。 

 

7. 在受本文件其他条款规定的约束的前提下，在客户要求支取的金额少于存款金额的情况下，本银行可以同意客户只实际支取部分存

款，但不得低于本银行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支取金额。如果客户取款后剩余的通知存款低于本银行或法律法规规定的通知存款起

存金额，剩余的通知存款于当日自动转为活期存款，并适用本银行有关活期存款的条款和条件；或根据客户指示并经办理其他类型

的存款的申请和相关手续转为其它类型的存款。如果客户取款后剩余的通知存款等于或高于本行或法律法规规定的通知存款起存金

额，则剩余的通知存款保留作为通知存款，从原开户日计算存期。 

 

8. 在发生任一下列情况时，本银行有权对支取金额自其起息日至支取前一日之间的期间按支取日当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重新核算

应得利息，并按照多退少补原则结付最终支付金额（即从支取金额中扣除支取日前本银行对支取金额已结付的利息高出重新计算的

利息之间的差额）： 

1) 实际存期不足通知存款存入时约定的通知期限的； 

2) 未按通知存款存入时约定的通知期限提前通知而支取的；  

3) 已按通知存款存入时约定的通知期限办理通知手续，但在通知中载明的提款日期之前支取或逾期支取全部或部分所通知的支取

金额的； 

4)  支取金额不足或超过支取通知中约定的支取金额或低于本银行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支取金额的。 

 

9. 客户作出取款通知后不按该通知全额支取通知存款，或在通知期限内于该通知所载取款日期前全部或部分取消通知的，视作客户的

通知已经过期或取消，客户如果需支取任何存款，则应当根据本一般条款约定另行发出通知。 

 

10. 任何通知存款的存入、续存和支取，均须在本银行营业之日办理。 

 

11. 任何通知若于非本行营业之日送达本银行，则应被视为于该日的下一个营业日送达。通知存款的任何支取若将发生于非本银行营业

之日，则应顺延至该日下一个营业日发生，但本银行有权酌情决定将之提前至该日的前一个营业日办理。 

 
12. 客户确认并不可撤销地同意，若本银行根据相关条款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一般章则条款”)决定关闭客户的账户，本银行有权经

通知客户关闭客户之通知存款账户，而无须说明理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通知存款账户中的本金连同利息（扣除应付税

项，若有）将于关闭日直接支付给客户（若客户根据本银行的通知于关闭日到达本银行的营业网点），或者提存至本银行的临时账

户中供客户之后提取（若客户未能根据本银行的通知于关闭日到达本银行的营业网点），或者根据以下第 13 条的约定之转让的安排

下转移至第三方的账户中供客户之后提取。 

 

13. 在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不禁止的范围内，本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客户在相关账户、服务、产品和/或相关条款和

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一般章则条款”和本一般条款）项下的全部或任何权利和/或义务。 

 

14. 本通知存款账户一般条款（经不时修改）受中国内地的法律所管辖，并按其解释。本条款项下的任何争议，应提交本银行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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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本银行的服务/产品有任何问题，或有任何建议或投诉，请致电本银行的服务热线+86-400-820-3919，本银行将由专人给予解

答和处理。  

 


